
-1- 

 

 

 

 

 

 

冀开大教字„2022‟9 号 

 

 

 

各市开放大学，定州、辛集电大，省校相关部门： 

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，坚持立德树

人根本任务，发挥优秀教师示范引领作用，促进开放大学高质量

发展，国家开放大学启动第二届优秀教师评选工作。根据《关于

开展国家开放大学优秀教师评选工作的通知》（国开教师函

„2022‟1 号）精神，省校决定在全省系统内开展优秀教师的评

选推荐工作，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评选范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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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学体系内从事国家开放大学教学工作的专职教师。首届国

家开放大学优秀教师获得者不再参加评选。 

二、评选名额 

河北分部计划向国开总部推荐优秀教师共计 8名。各市校向

省校推荐候选人，具体分配名额详见附件 1。 

三、评选条件 

各市校推荐的候选人必须满足以下条件： 

（一）坚定政治方向，忠诚于党和人民的教育事业，遵守国

家法律法规。 

（二）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，关心爱护学生，为人师表，

师德高尚。 

（三）熟悉开放教育教学规律，具备突出的开放教育教学能

力，业务精湛，教学水平高超，效果显著，原则上从事开放大学

一线教学工作不少于 5年（时间截至 2022 年 1月 1 日）。 

（四）专业功底深厚，科研水平较高，遵守学术规范，在学

科研究和教学改革等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。 

（五）办学体系内从事国家开放大学教学工作的在编在职专

任教师，近 5年年度考核合格，原则上至少获得一次“优秀”。 

四、评选程序 

（一）组织推荐 

各市校自行组织评选推荐工作，按要求向省校报送推荐材料。 

（二）评审与议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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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校组织专家进行评审，确定拟推荐人选，报经校长办公会

研究议定。 

（三）公示与上报 

评选结果经河北开放大学门户网站公示（公示期为 5 个工作

日）无异议后，确定推荐人选并上报国开总部。 

五、申报材料 

（一）国家开放大学优秀教师推荐表（附件 2），一式一份。 

（二）国家开放大学优秀教师推荐人汇总表（附件 3），一

式一份。 

（三）国家开放大学优秀教师事迹材料，一式一份，材料要

求准确、生动、详实，有案例、有数据，具有典型性、时代感，

篇幅在 3000 字左右为宜，包括不超过 500 字的摘要。 

（四）本人 5寸工作或生活照 2张（分辨率不低于 300dpi）。 

以上材料提供电子版。相关表格见附件。 

六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各市校要高度重视，认真组织，坚持实事求是、好中

选优、宁缺毋滥的原则，公平、公正、公开地进行评选推荐，并

按照通知要求于 2022年 4月 18日前将推荐候选人的电子材料报

送至省校。电子材料以邮件收件时间为准。超出规定时间未报送

材料的，视为自动放弃参评资格。邮件命名格式为“XX 市校+联

系人姓名+电话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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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优秀教师评选实行师德师风“一票否决”制，凡存在

师德师风问题的教师，不得参加评选，对已入选者，撤销其优秀

教师荣誉称号。 

七、联系方式 

联系人：董伟欣 

联系电话：（0311）87088944 

电子邮箱：dongwx@hebnetu.edu.cn 

通信地址：石家庄市新华区合作路 460号，河北开放大学教

学支持部 

邮政编码：050080 

 

附件：1. 国家开放大学优秀教师推荐名额分配表 

      2. 国家开放大学优秀教师推荐表 

      3. 国家开放大学优秀教师推荐人汇总表 

 

 

河北开放大学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 年 3 月 30日 

 

 

 



-5- 

附件 1： 

市校名称 名额 

石家庄开放大学 1 

承德开放大学 1 

张家口开放大学 1 

秦皇岛放大学 1 

唐山开放大学 2 

廊坊开放大学 1 

保定开放大学 2 

沧州开放大学 1 

衡水开放大学 1 

邢台开放大学 1 

邯郸开放大学 1 

备注：表内的名额分配参考各市校 2021 年国家开放大学学习网的注册教师数量确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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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 

姓名  性别  出生年月  

2 寸照片 

民族  政治面貌  学历学位  

进入开放

大学体系

工作年限 

 

近五年考核

获得优秀的

年度 
 

专业技术

职称  

所在单位

及职务  联系方式  

主要事迹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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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在市校

意见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主管校领导签字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 日 

省校意见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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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： 

 市校名称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序

号 
姓名 

工作单位（具体

到学习中心） 

性

别 

出生

年月 

民

族 

政 治

面貌 
学历 

参 加 工

作时间 

专业技 

术职务 
教龄 任教专业 任教课程 备注 

            
 

 

            
 

 

            
 

 

            
 

 

            
 

 

 
市校负责优秀教师评选推荐工作部门：                  ；部门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    

联系人：              ；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； 手机：              ；Email：                

联系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邮编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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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北开放大学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年 3月 30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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